
中国音乐学院学生因私出国（境）的有关规定 

国音发〔2019〕102号 

 

本着国家对因私出国（境）人员“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

自由”和加强对外文化交流，促进相互了解的原则，结合我校实

际，制定本规定。 

 

一、学生因私出国（境）的管理规定 

凡我校国家任务招收的、户口在学校管理的研究生、本科生

申请自费出国（境）留学或利用假期短期出国（境）的学生需申

请办理因私出国（境）的手续。 

学生出国（境）时间超过 6个月的，应办理休学手续（休学

期限以一年为限），一年内要求复学的学生，本人需写出复学申

请，提交所在系（中心）主任签署意见，报学生工作部（处）、研

工部和教育教学中心审核，主管院长批准后方可复学。 

应届毕业生申请因私出国（境）、留学的，必须在最后一学

期开学前提出书面申请，经有关部门审核批准后，不再列入本年

度毕业生就业计划，待所修读学分符合毕业各项规定时，再列为

毕业生就业计划。毕业时自费留学成行的，可以将其户口和档案



转入生源所在地；毕业时未成行的，学校将其户口和档案转回生

源所在地，正常办理回省二分手续，如因在国外需他人代办，需

有相应的代办证明及委托书，如有问题一切自行承担。 

学生因私短期出国（境）旅游（利用假期）和参加国外组织

的比赛、演出、访问的学生，学生工作部（处）、研工部负责办理

有关手续，同时需向教育教学中心或研究生院做好请假程序。不

按正常程序办理因私出国（境）审批手续的或逾期不归者，将按

学校学籍管理的有关规定处理。 

 

二、学生办理因私出国（境）的程序 

1.学生申请在假期出国（境）的，需到所在系领取并填写《中

国音乐学院学生因私出国（境）申请表》，由系领导签字并加盖

系章，报学生工作部（处）或研工部审核批准。学生申请在教育

教学计划时间内出国（境）的，由系主任签字并加盖系章，再由

教育教学中心或研究生院审核，最后由学生工作部（处）或研工

部做行前教育；如需申借户口卡办理护照及签证时，凭《中国音

乐学院学生因私出国（境）申请表》，填写《中国音乐学院学生借

用户口卡申请表》，办完相关手续要及时归还户口卡。学生回国



后，需在 7个工作日内到学工部或研工部做好总结并签字。 

2.学生短期出国（境）的，在办理签证过程中如需要学校出

具担保函，应由学生本人提供经济担保或主课教师担保，学校方

能提供有关担保文书。 

 

本规定经 2019年第 22次院长办公会通过后执行。有未尽事

宜由学生工作部（处）、研工部、保卫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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